
关于《湖北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
的说明

——2024 年9 月23 日在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

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王世荣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受省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就《湖北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（草

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草案》）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立法背景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维护公共安全、推进更高水平的平

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：“提

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。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，建立大安

全大应急框架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，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

向事前预防转型。”电梯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

是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截至目前，全省共有各类

电梯 40.58 万台。近年来，我省电梯安全形势持续平稳，但

电梯故障呈多发态势，全省每年共计发生电梯困人故障 1.2

万余起。

2018 年以来，国家出台《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

意见》《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等重

要文件，就进一步加强电梯安全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安

排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提升电梯质

量安全管理水平，解决电梯安全管理中的突出问题，预防和



减少电梯安全事故，提高应急处理能力，制定《湖北省电梯

使用安全条例》非常必要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《草案》立法工作专班在立法项目领导小组领导下，有

序推进立法调研、草案起草、征求意见、论证评估、研究修

改等工作。7 月 23 日，省市场监管局将《草案（送审稿）》

提请省政府批转审修。9 月 14 日，省人民政府第 86 次常务

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《草案》。根据王忠林省长讲话精神和

会议要求，立法工作专班认真对照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等有

关法律法规，邀请法律专家深入研究，再次进行了修改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草案》确立了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权责明确、多

元共治、便民高效”的原则。《草案》共 9 章 51 条，主要包

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关于工作机制。构建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行业

自律、社会参与的电梯安全工作格局，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统筹协调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、应急管理、工业信息化等部门和公安机关、

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共同做好电梯安全相关工

作。（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）

（二）关于主体责任落实。明确电梯使用单位的主体和

责任义务，以及和使用相关的制造、销售、维保单位、检验

检测和安全评估单位及电梯乘用人的主体责任，构建完善的

电梯使用安全责任义务体系。（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三条、



第十八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九条）

（三）关于强化源头治理。注重薄弱环节和关键问题的

解决，优化电梯选型配置要与建筑结构、使用需求相适应，

保障救援通行等要求（第十一条）；新增电梯防渗漏责任相

关要求条款（第十二条）；设置条款对无线信号覆盖进行约

束，提升群众通信体验和安全保障能力（第十五条）；增加

新梯物联网的要求。鼓励运用大数据、物联网等新技术对电

梯运行进行实时监测分析，及时发现电梯存在的安全隐患。

（第十四条）

（四）关于老旧电梯大修更新改造机制。完善老旧电梯

更新改造机制和资金筹措渠道，明确了电梯安全评估主体，

列举电梯安全评估申请条件及流程及结果运用情形。（第二

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）

（五）关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。条例设置既有住宅加装

电梯特别规定章节，设置加梯范围、部门职责、申请条件、

资金渠道、异议协调等条款，完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顶层设

计。（第六章）

以上说明连同《草案》，请一并审议。


